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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空間，是一個提供人類活動及思考運作的舞台，人們最初是藉由空間的相互

對應來認識整個世界，但同時，人們又賦予空間各項不同的特徵與意涵。人為所

建構出的「包圍性」、「圈圍性」空間，類似於一「容器」的概念，它雖然有著非

常具體的種種建築等物質方式呈現，但它不單只是單純地存在於人類的生活環境

當中，它同時也建構了人類的思想與行動範圍。1所以說，透過空間的切入來觀

察人的生活與環境，其實正是建立在人與空間的相互認識、摸索的一個循環關係

之上。空間的存在，基本上是因為以人為中心點的一個思考，藉著人物在不同場

所、居處等空間的移動與流轉，去區分各種不同空間的一個特質獨特性。 

 

在嚴密的禮法制度與傳統道德觀念當中，強調人際關係的親疏遠近，是非曲

直，其中，也包含了男女之間的一個分際。男女有別的一個實質，是透過了「男

尊女卑」而後的一個性別空間內外之對應，建構出一套男尊／女卑、男外／女內

的「統治與附屬」兩性關係。相較於中國五倫中的其他倫理，男女夫妻的雙方關

係恐怕是積極因素最少而消極影響最為深遠的一部份了。就表面上來看，古人十

分重視男女之間的婚姻嫁娶，奉為「禮之根本」，種種繁文縟節，無非不是強調

了一份「慎重」的態度與關係，然而在中國歷史悠久的朝代更換當中，身為男子

的尊卑有可能隨著皇室異姓異主而有不同，皇帝可以取代，臣子可以更替，但女

子卻始終大多數是處於一個最低層，被男性所掌控的一個範疇之內。即便是婚

姻，經由「問名、納吉、納徵、請期、拜迎」2等種種這樣大肆鋪排的迎娶禮節，

也只是突顯了女子沒有主體自我移動的能力，女子在這樁婚姻關係中所扮演的只

是一個成全尊卑禮節的工具，傳遞宗嗣的延續性，奉事宗廟、聯絡溝通宗族的一

個互動性。於是乎，有了男尊女卑之後，就派生了男外女內的性別空間邊派。 

 

在一開始，本文即針對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嚴謹周密的「男女有別」之架構，

                                                 
1 參考金明求：《虛實空間的移轉與流動— 宋元話本小說的空間探討》，台灣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
論文，2002，頁 1。 
2 《禮記‧? 義》：「? 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
? 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入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
廟，所以敬慎重正? 禮也。」所謂納采，是男方在派人到女方家轉達求婚意向時，得到女方同意
後，請媒人送上做為正式求婚的禮物。所謂問名，若女方家允婚，則媒人送上雁，請問女方家的
生辰名氏，以便回去占卜。納吉，男方家卜得吉兆，再備雁送往女方家告知，至此婚姻確定，類
似現代的訂婚。納徵，即下聘，男方向女方家致送聘禮。請期，男方家擇定成婚日期，請媒人徵
求女方家同意。親迎，成婚之日，新郎新自前往女方家迎娶新娘。引自李學穎：《儀禮禮記— 人
生中的法度》，（台北：中華書局，1996.7），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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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作為女性生活空間與移動空間的建構基礎。在傳統社會當中，「男女有別」的

一個具體表現，主要建立於家屋居室的內外有序，以及家訓典籍中，儒家性別觀

點之男女倫常規範，也就是女子應該怎樣卑順、柔婉、貞從於男性，形成一先「男

女有別」，而後「男尊女卑」的一個家庭基本相處形式，又女子如何在家屋居室

當中，遵守著內外分離的生活空間，在這樣的男女有別人倫結構關係以及性別的

空間分派制度上，使得中國社會文化呈現出極度分明的空間劃分。 

 

女性的性別與教育養成，是一手由父親所栽培出來的。男性利用掌握治禮定

律的權力，為社會制訂了雙重的道德規範，卻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裡被視作一種理

所當然。於是，男女之間的一個等級序列，以及不可逾越的內外界線，是女子自

幼小開始成長就被教育的觀念，以空間的內外做為性別的劃分，將女性多限制於

一封閉且四處圍封的隱密場所之內，做為男女性別差異的一個分界點。中國自古

以來，即有著區隔「內、外」的禮法與認同，並在具有統治主控權的男性身上，

自以其身份地位而對女性有所指使與限制。這是一種儒家禮法從上而下的文化渲

染，成為一種無論男性或女性共同的集體文化意識與道德準則。 

 

雖然說人們總是第一時間聯想到「閨房」與「禁錮」之間的關係。但高彥頤

以為閨房的座落不單單只是暗示了男女「主從」、「內外」的空間領域，閨房同時

還做為一家之中，不可缺乏的重要位置，暗喻了婦女對於家庭中角色扮演的一個

重要性。而就是因為中國文化中的男女空間歸屬界線格外分明，故而女性移動遊

走於空間內外的越界行為也才如此格外地引人所注目。女子「正位乎內」的表現，

暗喻了外界環境對女子的一個充滿危機特質，因為隻身在外的女子不單是失去了

依靠，在面對旁然無所知的諾大世界空間時，不同於男性的一個行動自由與無限

寬廣的理想抱負，她所唯一擔憂的只有不知方向途徑的漂泊之感。因為既然女子

與空間的相對關係是「內」、是「家中」，又何來女子「移動」的可能性，尤其這

移動的路徑是「由內而外」的方向。於是，有女子扮裝的移動、有隨夫的移動，

雖然說是一種女子的移動，似乎跨越了男女性別的內外邊界，但筆者也發現，這

些移動只是暫別了「父親的權力支配」，而轉移到「夫君的權力支配」之下，也

就是由一個「家」轉移到另一個「家」，這移動背後的選擇，仍是回歸「家內」

的「閨房」，完滿整個男女性別期待中的「內外交融」。 

 

    《三言》、《兩拍》中的女性，大多以中下階層的平民女子為主，既然位於社

會的底層，自然沒有太過優渥的生活環境，故而必須依靠自身技能以謀求空間好

得以生存。其中一派女子多以年輕少女為主，她們因為繡作的針指功夫靈巧，故

還得藉以抬高自身的身價或撐持住唯一的生存機會；另一派則多以上了年歲的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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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為主，也就是俗稱的「三姑六婆」。她們多由於年歲已大，又買賣職業多以走

動女家為主，甚或為男女作媒，故而大多走遍千家萬路，造就一身見多識廣、舌

燦蓮花的本事，又因為位居社會底層，必須靠己身老命換取經濟報酬，故又多貪

財好利之輩。三姑六婆藉著性別的方便，多自由出入閨閣內外，穿房踏戶，形成

了對於「閨門禮教」的一個破壞力，但做為三姑六婆這一類型的女性，卻得以因

著整體民間環境的需要，擁有其自由自在的「移動」主體性。 

 

色，在人情上是愛，在人性上是欲。本是為男女所共有的基本感受，卻因在

父權文化的體制裡，女性長期處於從屬和被動的角色裡，被剝奪了對於愛情的嚮

往與自由。《三言》、《兩拍》由於作品的時代背景位於整個中國經濟、思想、社

會大幅改變的明代中晚時期，開始推崇「真情」與「真心」的思想，形成情慾與

禮教的一個緊張對話。愛情與婚姻本就是平民社會中與人民最相關的一環，尤其

女性因不若男性一般還可以懷抱有對於仕途的理想與抱負，對於情愛的嚮往與期

待，自然就容易比男子來的專注與絕對。在《三言》、《兩拍》當中的女性情慾可

大約分為兩種，一種是肯定女性的情慾，另一種則是勸誡男女不得將情的慾望太

過放大，導致偷情、私通的行為產生而對禮法造成直接的對立。在情慾與情色空

間的營造上，則多主要以女子的「內室」、「臥房」做為主要鋪陳的場所，這當然

是因為情色的隱諱特質，同質性於一封閉、隱藏的「內部」空間。相對於外在空

間的開闊、自在，男子的自由出入；家內空間的一個封閉與隱密，外界男子不得

隨意入內的限制性，情色空間才得以完成男女二人的一個對於情色慾望、歡樂交

流的行為享樂。當故事中的情節鋪陳到情色空間的描繪時，其男女主角的主體移

動，往往呈現一種「由外到內」以及「由下往上」的空間移動過程。透過人物的

一個空間移動，使空間變的立體性，以人物上上下下的空間移轉活動，暗喻其中

人物的情感與慾念起伏不定。是以把空間做為一個觀察切入點，來理解人類文化

意識中，如何把空間概念具體到文化意識的一個方法。 

 

在妓院的一個空間意涵時，我們則提到了妓院與妓女多以一「園林式」的空

間格局，以及一「文人書房」充滿「窗明几靜」的空間擺設，透過一個「私空間」

的營造與設計，轉化了妓院的營利「商場」特質，而另外兼含蘊藏有「情場」的 

一個暗示意味。以「隔絕」世俗的「非現實」現實空間，來滿足了男子對於外在

禮教的逃避，以及單純真情的嚮往，而妓女則因被支配與融合在此「非現實」的

妓院空間，對於「現實」生活中「禮法」制度下的「家庭」空間意涵，則寄望以

「出走」妓院的方式，由外界市井生活移動「而內」去回歸一個女性應有的安全

家庭之網。 

綜合上述各章的論述，希望能夠在透過對女性生活空間的一個檢視，對於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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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何遊走各個空間的解析，來瞭解空間對於女性生活的一個宰制性、決定性抑

或分配性。女性的出走行動，對於「男女有別」的空間內外分派是一種違反社會

規範的建構或主體自覺的對抗；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女性的遊走內外因著女性身

份身份之不同，加以出入空間／地點之複雜差異，雖說皆建立於「男女有別」的

嚴密分立上，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詮釋意涵。筆者希望透過本文的一個空間切入性

別之思考方式，可以適時地去反映傳統中國社會女性的一個生活及處境。在父權

社會文化的運作之下，女性的移動或許因為女性的不同身份、所處不同環境而有

不同的解讀，但就女性的存在而言，「移動」是一種女性追求自我意識與肯定情

慾的方式。而在女性以空間移動的方式追求自我意識與肯定情慾時，我們也發現

在禮教與情慾的矛盾中，女性的思維方式多以理性打敗感性，藉以理性的選擇，

以及夫家利益之最大考量，回歸父系文化所給予的一切規範。先是走出被父親限

制的命之後，又再度回歸而安於原本的命。透過女性的生活空間與移動，即便女

子或者最後選擇回歸父權的一個體制下，但一種是因體認而曲從，另一種則是被

強迫與要求限制，兩種的界線是相當不同的。讓女性的存在意識與價值也有一個

可以被擺放的位置，而不是只有剩下道德的約束而已。 


